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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3

33

715

16734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120.0358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日

第2016050期 投注总额：65874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4 5 2 0 8 龙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16期 投注总额：580330元

01 02 05 09 12

奖池累计156.6267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5月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72

4158

奖金

0元

2798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16期

浙江销售2527472元，返奖额1585773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91414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177元

浙江中奖注数

1110

0

2452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2 5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50期 投注总额5831724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4注

189注

552注

6716注

11287注

79242注

奖金

0元/注

47556元/注

2012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133.158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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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兰白服装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花佳华、冯昌华诉你单位支付工资等劳动争
议一案（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6]0091、0092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希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6月14日9时30分在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智格社区商业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希你单位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予以缺席裁决。本委联系电话：0571－86910702。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迪雅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你
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立案号为（2016）温仲字第39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
委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公司的答辩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5日、5日、10日内。本委将于公告发布后第67日依法组成仲裁庭、第80日上午9：00
在本委第一仲裁庭进行开庭审理。开庭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请你公司于仲裁
庭组成后3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地址：温州市府东路563号温州市人民来
访接待中心五楼，联系电话：88960781） 温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5月4日

仲裁公告遗失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思汶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4200110268750，流水
号：10113397，声明作废。

遗失绍兴市司法局一级警督吴刚人民警察证一本，警号3387058，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天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徐介人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8198010663703，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天口律师事务所律师涂建芳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8199410676636，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15）浙杭商终字第2876号
许璐君：上诉人俞卫良与被上诉人胡文霞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浙杭商终字第28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浙杭商初字第18号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九鼎恒美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杭州九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国团、周巧芳、
周国洪、虞莉玲：本院审理的你们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浙杭商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结果为：一、
被告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交通银行股分有限公司杭州
浣纱支行借款本金50000000元、支付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利息1801249.98元（暂计
至2014年11月21日，自2014年11月22日起至款项
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9.9%另行计付）。二、被
告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九鼎恒美室内设计有限公
司、杭州九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国团、周巧芳、周
国洪、虞莉玲负担对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东伟集团有限
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以债权本金1500万元及按合同
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为限）。三、原告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
闲林镇翡翠城玉泉苑 5 幢 2 单元 101 室房产（他项
权证号余房他证字第 11138413 号）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额 1530000 元范
围内优先受偿。四、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浣纱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闲林镇翡翠城玉
泉苑 5 幢 2 单元 102 室房产（他项权证号余房他证
字第 11138414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
款 在 最 高 债 权 额 1230000 元 范 围 内 优 先 受 偿 。
五、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有
权对抵押物即闲林镇翡翠城玉泉苑 5 幢 2 单元
103 室房产（他项权证号余房他证字第 11138412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
额 1110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六、原告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
杭州市景芳六区 5 幢 1 单元 202 室房产（他项权证
号余房他证字第 11536003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额 3280000 元范围内优
先受偿。七、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
纱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杭州屏风街 21 号房产（他
项权证号杭房他证字第 12586070 号）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额 24810000 元范
围内优先受偿。八、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浣纱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杭州屏风街 23 号
房产（他项权证号杭房他证字第 12586071 号）折
价 或 者 拍 卖 、变 卖 后 所 得 价 款 在 最 高 债 权 额
11480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九、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杭
州屏风街 25 号房产（他项权证号杭房他证字第
12586072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
高债权额 13710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 300806 元、财产保全费用 5000 元，合计
305806 元，由被告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九鼎恒美室内设
计有限公司、杭州九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国团、周
巧芳、周国洪、虞莉玲负担。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来本院退费；被告浙江杰艺园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九鼎恒美室
内设计有限公司、杭州九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周国团、周巧芳、周国洪、虞莉玲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02024409008802968）。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浙杭商初字第47号

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余姚市中
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司、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
公司、黄伟、杨红文、诸蓓杰、易建祥：本院审理的你们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杭商
初字第 47 号民事判决书，结果为：一、被告浙江舜
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分有限公司桐庐
支行借款本金 101500000 元、支付利息 966533.99 元
（暂计至 2015 年 2 月 6 日，自 2015 年 2 月 7 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另行计付）。
二、被告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律师代理费 98000 元。三、被
告黄伟、杨红文对被告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四、被告余姚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
司、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诸蓓杰对被告
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应付的借款
本金 56000000 元、利息（以 56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12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合同
约定利率计算）及律师代理费 54069 元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五、被告易建祥对被告浙江舜
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应付的借款本
金 20000000 元、利息（以 20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12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合同
约定利率计算）及律师代理费 15000 元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六、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桐庐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坐落于桐庐滩头路99号的
工业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房产证号为桐庐权证更字第
12047298、12047299、12047300、12407301，土地使用
权证号为桐土国用 2014 第 0141254 号）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额87700000元范围
内优先受偿。七、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庐支行有权对抵押物即被告浙江舜飞重型
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所有的 160 项机器设备
（详见动产抵押登记书附件）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后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额 90010350 元范围内优
先受偿。八、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
庐支行有权对坻押物即杭州市桐庐县县城桐君
山 绿 城 玫 瑰 园 19 号 别 墅（桐 房 权 证 移 字 第
12022199 号、第 12022200 号及桐土国用（2013）第
0010112 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
高债权额1964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九、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有权对坻押物
即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聆江景园 14 幢 1402 室房
产（桐房权证城字第 23777 号及桐土国用（2009）第
0010675号）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
债权额235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本 案 案 件 受 理 费
554623 元、财产保全费用 5000 元，合计 559623 元，
由被告浙江舜飞重型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余姚
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司、余姚市大伟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黄伟、杨红文、诸蓓杰、易建祥负担。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本院退费；被告浙江舜飞重型
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余姚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
有限公司、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黄伟、杨
红文、诸蓓杰、易建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案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账号：1202024409008802968）。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28号

柯海波：本院受理原告彭玉雪诉被告柯海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柯海波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 272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07号

钱立明、田小英：本院受理原告朱正方诉被告钱
立明、田小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
告钱立明、田小英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27号

王应堂、宁雨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五日下午14
时4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19号

吴斌：本院受理原告郭之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72号

杨昱：本院受理的原告范思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
商初字第27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15号

应良忠：本院受理原告郭之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54号

余勇军：本院受理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上城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479号

淳安县千岛湖传安家俱制造有限公司、汪传兵、
安凤娟、韦安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
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028号

施松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六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067号

童利栋、沈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
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八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074号

钟为东、袁晓岚、陈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
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八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149号

崔石平、吴承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
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八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153号

高起赛、张玉燕、杨立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十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229号

傅顺来、陈平光、傅晶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四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230号

傅川莺、方云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291号

孙良平：本院受理原告栗兰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292号

来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栗兰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
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1330号

陈新发、蒋新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83号

嘉兴市滨程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灿盛贸易有限
公司、嘉兴市永特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启东贸易有
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沪宝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励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求业钢铁有限公司、吴锦洋、周丽荆、郑育州、陈仙凤、
郑华炳、黄木希、刘庶琴、肖罗盛、张诗团、王慎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158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89号

嘉兴市新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嘉兴市巨昌贸易
有限公司、嘉兴市普比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鄯持贸
易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励
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沪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求业钢铁有限公司、徐瑞兴、孙桂珍、魏齐柜、陈
穗容、周伦斌、叶梅英、孙海恭、黄凌平、张诗团、王慎
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158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857-1号

曹如平：本院受理原告陈剑春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3857号民事判决书。曹如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剑春借款200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588号

陈方：本院对原告喻玉珍诉被告陈方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
杭西民初字第3588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74-1号

陈瑶：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
商初字第3474号民事判决书。陈瑶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夏靖借款本金78115.2元，支付逾期
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3977号

杭州旷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
文龙诉被告杭州旷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西民初字第39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返还不当得利
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63-1号

蒋碧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方、顾燕儿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763号民事
判决书。蒋碧军、顾燕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 114532.48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6-1号

赖志辉、董晓霞、杭州度心王商贸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里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
第 4196 号民事判决书。赖志辉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里支行借款本金 980000 元并支付利息，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里有权
以抵押房产优先受偿上述债务，董晓霞、杭州度
心王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75-1号

赖志录：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 3475 号民事判决书。赖志录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夏靖借款本金 298356.66
元，支付逾期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号

林剑：本院受理原告闫书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73-1号

潘天贤：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西商初字第 3473 号民事判决书。潘天贤于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偿 还 夏 靖 借 款 本 金
74860.4 元，支付逾期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773-1号

王祖凯：本院受理原告叶昌松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 3773 号民事判决书。王祖
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叶昌松借款
70000 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和逾期利息。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912号

严杭辉：本院对原告朱杭诉被告严杭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 3912 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4、1145号

应芳萍、叶雪峰：本院受理原告刘国飞诉被告
应芳萍、叶雪峰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